附件2

2014年县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考核扣分办法
根据德宏州2014年度综合考核工作要求，结合德宏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评议考核办法，县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具体扣分办法为：
考核扣分基数3分，考核得分为优秀（90分及其以上）的不扣分，良好及其以下的根据得分情况进行相应扣分。扣分公式为：3-得分×0.03分。如：以××县得分80分为例，此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的扣分为：3-80×0.03分=0.6分；如该县政府信息公开考核得分为60分，则扣分为：3-60×0.3=1.2分。
